
自治州是位属于省级和县级之间的民族自治

地级行政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6条规

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

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

行条例”。自治州“自治条例”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

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族区域自治法》（下文简称《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有

关法律规定,结合本自治州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

的特点而制定的地方性法律文件之一[1]，是自治州

的基本法，也是规范自治机关的组成与行为的法律

规范,它在自治州法规中具有极其重要地位，关系着

民族政策的落实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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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治条例是贯彻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环节，但因我国民族立法工作发展相对滞后，自治条例在制定和实施过

程中仍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现状有关，也与各级自治机关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

法律的认知程度有关。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现以《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为例，运用文本分析研究法，探

析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不足之处，提出完善建议。旨在充实我国自治条例研究内容，完善自治州法律制度体系，更好发

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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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nomous Regulations are the important link of carrying out and implementing the system of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however, as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regional legislation work lags relatively behind,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ion process of autonomous regulations. The

existence of these problems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cognition degree of the organs of self-government on the ethnic regional autonomy system and

related laws, as well as legislative technique level to be improved. Based on references to the predecessors'

researches, take Autonomous Regulations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mendment) as a case to

analyze the Legislative Problems of Autonomous Regulations of Autonomous Prefecture ,for instance, a mass of

politicized-language and declarative specifications, serious repeated legislation phenomenon without innovation,

legislative intent lack of accuracy and operability and provide realistic reference for study on the consummating

paths of autonomous regulations of autonomous prefecture etc. Meanwhile, proposes some corresponding

recommendations to ponder its perfectness basing on the legislative shortages found out above and aim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research on the autonomous regulations of autonomous prefecture, perfect national legal system, and

empower effect of the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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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自治州自治条例的研究寥若

晨星①，以宏观视角对自治州自治条例相关问题进

行整体分析的有《自治条例“套改”民族区域自治法

问题之探析:以自治州自治条例为分析视角》[4]《自治

州自治条例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5]和《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自治州自治条例为分析对

象》[6]三篇论文，另有马洪波和李承军分别对《云南

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和《甘肃省临

夏回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文本进行了阐释，但未

对条例的其他方面做分析[2-3]。本文以《凉山彝族自

治州自治条例（修订）》②为例,主要运用文本分析研

究法,探析该条例存在的立法不足，并对其进行完善

思考。

一 凉山州自治条例立法现状

凉山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简称）乃国内最大

的彝族聚居地,也是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地区③。凉

山州是在四川省管辖区域内凉山地区彝族人民实

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辖昭觉、美姑、甘洛、布拖、雷

波、喜德、越西、金阳、普格、德昌、会理、会东、冕宁、

宁南、盐源、木里16个县和州府西昌市；除了自治民

族彝族，境内还有汉、藏、回、白、苗、傣、壮、蒙古、傈

僳、纳西、布依、等十四个世居民族。

建州至今，凉山州一直着力贯彻落实我国民族

区域自治政策，立足州情，积极开展立法工作，于

1987年制定《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该“自治

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民族区域自

治进入一个新阶段④。多年来，凉山州非常重视地

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相关工作，先后制定了

《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

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

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家畜家禽卫生防疫条例》

《凉山彝族自治州东西河飞机播种林区保护管理条

例》《凉山彝族自治州邛海保护条例》《凉山彝族自

治州大桥水库工程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沪

沽湖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渔业

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水资源管理条例》《凉

山彝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凉山彝

族自治州会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凉山彝族

自治州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凉山彝族自治州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以及《凉山彝族

自治州施行〈四川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变通规

定》《凉山彝族自治州实施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

动物防疫法〉实施办法》的补充规定》《凉山彝族自

治州施行〈四川省禁毒条例〉补充规定》《凉山彝族

自治州施行〈兽药管理条例〉的变通规定》《凉山彝

族自治州实施〈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补

充规定》⑤等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凉山州自治机

关还根据本州经济社会发展新实情及需求，对《凉

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语

言文字工作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

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大桥水库工程管理条例》

《凉山彝族自治州渔业管理条例》等自治条例进行

修订。毋庸置疑，凉山州现行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既保障了当地公民、法人、有关组织尤其是少数民

族群体的合法权益，也积极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建

设、生态保护建设及社会和谐稳定，有力地推进了

当地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实乃贯彻我国民族区域自

治政策的有效实举。

二《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之立
法不足

2007年1月13日凉山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修订通过了《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修订）》，但其仍有不足之处。现用文本分析研究

法，从文本结构和文本内容两方面，探析该自治条

例存在的问题。文本分析乃是法学的一种基本研

究方法，该研究方法将原始文本的逻辑结构显示出

来,以便辨明其主要思想和次要思想及其之间的关

系。文本结构是指构成文本的文字、段落和篇章等

各部分之间搭配和构成的方式,自治条例的文本结

构即指构成自治条例的各部分之间的搭配与排列。

（一）《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的文本结

构比较分析

1.《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的文本

样式临摹《民族区域自治法》。无论是1987年4月

凉山州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凉

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还是2007年1月13日凉

山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凉山

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的文本结构均是“八

章式”结构。其基本设计逻辑思路为：总则—自治

机关—审判与检察机关—经济财政—科教文卫—

民族关系—人才培养—附则。该文本结构思路依

据一是抽象到具体、总体到个别的逻辑关系，二是

“序言”+“七章式”合成的“八章式”文本结构样式，

而这两者即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自治权条款

的逻辑关系及其文本结构样式“序言+七章式结

构”，如表1所示。《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

订）》大多数章节内容都只是在《民族区域自治法》

相应章节前添加“自治州的”的字样，可算是摹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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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文本结构样式制定的。

2. 逻辑结构交加。就概念的逻辑属性而言，自

治州自治条例的文本结构中,每个章节相互间不该

有“包容”关系，而应是“并列”的逻辑关系。《凉山彝

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的第四章“经济建设、财

政管理”在结构逻辑上就出现了“包容”关系：“财政

管理”和“经济建设”是一种包容关系，即“经济建

设”是属概念，而“财政管理”是种概念。经济建设

涵盖了财政管理，因此不应该将“财政管理”与“经

济建设”并列同置。

（二）《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的文本规

范内容分析

1. 宣示性规范多。《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

例（修订）》的“总则”部分除了第一条、第二条以

外，其他内容多数是体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宣示性

条款，未指明具体行为规范及其法律后果等内

容，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内容无实质区别，仅

在文字语言表述上略有差异。其中，第四条“自

治州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和

第七条“自治机关对自治州内各民族公民进行以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荣

辱观教育……”尤其体现了这一问题。这些条款

内容都是宣示性规范,表述属政治话语，而非法

律术语，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在某种意义上，这

反映出《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未体

现自治条例规范什么和如何规范的问题。

2. 重复立法现象严重。在自治州自治条例中，

重复立法现象主要体现在照原样、丝毫不改动地搬

用上位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致使内容与上位法相

同，尤其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总则相关条款重复较

多（表2）。虽分设在不同的条款中,但对于这些内

容，《民族区域自治法》已有明确条款，故地方的自

治条例如《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就无

需再重复规定。

3. 立法意图不明确且缺乏可操作性。立法意

图指立法者在创制一项新法律时想要达成的目的,

此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立法者代表人民的意

志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进行活动,因此他们负有与他

人不同的特殊职责。他们必须把经济上和社会上

的要求与立法活动联系起来,制定出反映人民意志

和愿望的法律。……立法者的基本作用,就是按照

实际需要补充法典,完善以往制定的法律,其中包括

法学家们在不断的研究工作中发现的有缺陷的法

典”。⑥《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在某些

内容上，未明确体现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且缺乏可

操作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依法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上级国家机

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的问题。《民族区域自

治法》规定：“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

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

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

执行”。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属于自治机关的自治

滕传婉：《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的立法不足及完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序言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自治机关的组成

第三章 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第四章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五章 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关系

第六章 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

第七章 附则

《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三章 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经济建设、财政管理

第五章 社会事业

第六章 民族关系

第七章 人才培养与管理

第八章 附则

表1 文本结构比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第四条：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

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第六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情况，

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

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十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

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第十一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

有宗教信仰自由。……

第七十三条：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本法的具体办法。

《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

第三条：自治机关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

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下设区、县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

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第六条：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州的实际情况，在不违

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八条：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州内各民族都有使用和

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第九条：自治机关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保障各民族

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第八十三条：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自治条例

制定实施办法。

表2 自治条例中的重复条款

·· 17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0卷

权力,它应该是具体的条款，而不是原则性的规范，

故《民族区域自治法》从十九条到四十五条具体规

定了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条款,直接来源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章“自治机

关的自治权”的第二十条⑦。《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

条例（修订）》未对“自治权”做出具体权力内容的规

定及准确定位，将本该明确某具体权力的条款当作

“总则”式的原则性规定。

二是人才培养和管理的问题。《凉山彝族自治

州自治条例（修订）》规定：“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

和 其 他 少 数 民 族 的 人 员 应 当 给 予 适 当 的 照

顾；……，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⑧对这方

面问题，虽然凉山州按照《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

试行办法》对事业单位的岗位设置进行了基础性规

范, 各企事业单位用人制度也发生很大改变，人事

管理日趋规范化，但至于如何给以“适当照顾”尚未

在自治条例中作出具体规定。故《民族区域自治

法》第二十二条和二十三条规定，如何在自治地方

的自治条例中实现,成了一个极具挑战的立法难

题。《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第七章虽设

有“自治州人才的培养与管理”一节,也制定了四条

相应条款,但其内容表述多是“适当照顾”“适当放

宽”“重视选拔”等概括性语言，应给出解决实际操

作问题的具体操作办法。

三是双重权力角色的问题。自治州的自治机

关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双重权力的主体，承担着

两种角色，具有行使自治地方自治权和一般地方政

府的职权。自治州自治机关的双重职能的行为规

范是不同的。相关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权力属

于自治州自治权的范畴,该当地自治机关来行使；哪

些权力又是隶属一般地方政府机关行使地方行政

权的范围。正因未分清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和地方政府机关之间不同权力角色的问题，致使自

治条例中相关条款亦未能划分明确哪些是自治机

关的权能，哪些则属地方国家机关的权能。

此外，据《宪法》《立法法》《地方组织法》和《民

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自治州自治条例不应

对有关国防内容、所辖县市财政转移支付问题、上

级国家机关的行为及下辖自治县有关问题加以规

范。而《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第四章

的一些条款中就出现了“应当优先”“应当重点照

顾”“应当征得同意”等规范上级国家机关行为的言

语。再有《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第10

条规定“自治机关帮助木里藏族自治县解决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

乃是下辖木里藏族自治县的上级机关，确保木里县

自治机关充分履行自治权乃属其法定义务而非权

力。

三、对自治条例完善路径的几点思考

根据上述《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

的文本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立法原则、立法技术

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完善自治州自治条例立法。

（一）严格遵循立法原则

立法原则就是立法者应当遵循的准则，即我国

《立法法》的第三、四、五、六条所规定的原则。⑨“自

治条例”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

遵循立法原则。首先，自治州自治条例的立法主体

一定得是合法的，必须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再

者，所有自治条例的内容也必须要合法，一定不能

与上位法相冲突，理由是我国是实行一元、两级、多

层次立法体制的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再者是自

治条例的立法程序要合法，即自治机关在创设、修

正、增补和撤废相关法规的过程中所必须严格遵循

的明文法定程序、环节及方法。

(二)提升立法技术，加强适用性

立法技术指立法活动过程中所应体现和遵循

的有关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补充的技能、技巧

规则的总称，其核心内容包括立法结构技术和立法

语言技术。[7]284唯有提高自治州自治条例的立法技

术，方可在实施进程中不断增强其适用性。立法技

术的总体要求应当是：“备而不繁，逻辑缜密，条文

明确、具体，言语精准、简明，具有可操作性”。[7]284要

做到这一点，应注意两方面问题。

一是规范立法语言，即自治机关在运用立法语

言时必须保证法律语言的概括性和准确性。如《民

族域自治法》第17条是授权条款，⑩需要民族自治地

方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民族构成情况，在“自治条

例”中规范如何配备是合理的。现有的自治州自治

条例并未对这一内容做出具体规范，仅对文字表述

稍作改动，如《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仅

有“应当合理配备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可以略高

于其人口比例,其他民族亦应当有适当数量的人员”

等模糊表述。这一条款没有给出界定“合理”的标

准，无法落实,相应的权力也就得不到有效地保护。

所以，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应竭力使用格式化、标准

化的词句，规范立法语言，避免疏漏，避免产生歧

义。

二是注重逻辑结构。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是

指从逻辑的角度讲法律规范是由哪些部门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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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法律规范必须具备的构成要素有哪些，一般

认为法律规范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8]至

今，多数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法规单单重视对行为

方做出要求，而对于行为模式应承担的相关法律后

果却鲜有规定或不够明确，且原样照摹上位法的现

象依然严峻。自治州自治条例不应为了形式上的

完善而重复《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有关政策的条文，

而应从结构上按照严谨的法律规范的表述模式来

规定，设定处罚条款，使“自治条例”条文实施于实

践中，具有真实的法律权威性。

（三）完善监督机制

一项法律通过实施，肯定在社会实践中产生效

用,法律的宗旨和价值等方能从“可能”转换为“现

实”。如何使自治条例在自治区域产生实效,达成其

目的及价值，创设和完善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监

督机制是非常必需的。

一方面是建立有效解决矛盾和争议的机制。

在自治地方“自治条例”施行过程中，出现矛盾和争

议是正常的，如何妥善处理这些矛盾和争议、确保

相关条例顺利实施，才是各权力机关亟需认真仔细

思索的问题。事实上，部分争议和矛盾能够通过现

行法律解决，例如自治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

若有违法行政的事实，即可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

处理；而对于现行法规及监督方式尚不能解决的争

议和矛盾，例如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和上级国家

机关之间及自治管辖地区之间的争议和矛盾，在

《民族区域自治法》目前体系中暂时没有解决办

法。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新的解决机制，或设立专

门机构处理这些争议。

另一方面是明确法律责任、确立制裁制度。立

法和实施均是法制的基本环节，立法目的是实施，

实施前提是立法。法律如果不忠实地执行，很可能

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9]从立法

层面而言，违法责任和制裁制度均是法律实施的基

本保证，在法规构成结构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法规应与一般法律一

样，对违反条例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及相应的制裁做

出明确规定。然至目前为止，各地“自治条例”均未

规定违法条例应承担的责任及制裁内容，这就致使

自治条例在结构体例上并不完善，在逻辑结构上也

存在缺陷。要解决这一问题，需为自治法制定完善

的配套法规，例如在“自治条例”中规定“违反‘自治

条例’的法律责任及制裁制度”。

综上所述，《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

等自治州自治条例存在着宣示性规范多，重复立

法，缺乏创新性，立法意图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

自治机关权力角色交错等诸多问题，亟需结合自治

州实情在严遵立法原则基础上，提升立法技术，完

善监督机制，加强自治条例适用性，从而保障自治

州自治条例立法的权威性、科学性、实用性，更好地

贯彻实施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注释：

① 个案研究的文章主要有：a、赵永浩.试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修改与自治权的完善[D].延边：延边大学，2003.b、

黄元姗.自治州自治条例研究——对《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正案的宪政解读[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9(3).c、

黄元姗,郑洲蓉.《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正案（草案）》的法理解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3).d、马洪波，自

正发.略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修订[J].红河学院学报，2006(1).e、李宝奇.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

例修改的探讨[J].延边大学学报，2000(3)。

② 2007年1月13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订通过了《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订）》，2007

年5月31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③ 《凉山彝族自治州统计年鉴2013》显示：到2012年底,全州总人口约五百万人,其中彝族人口2521278人,占总人口的50.7%；

汉族人口2279601人，占总人口的45.8%；藏、回、蒙、苗等12个世居少数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人口15.58万人，占总人口的

3.5%。

④ 由凉山彝自治州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于1987年7月2日经四川省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执行。

⑤ 自2003年8月1日《凉山彝族自治州实施〈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补充规定》施行，原《凉山彝族自治州计划生育

办法》同时废止。

⑥ [美]约·多·梅利曼.大陆法系(中译本)[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94.

⑦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条：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

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该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六十日内给予答复。

⑧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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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用化的功效

思想政治教育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法治观、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心理

健康教育、公民道德修养等。这些内容统一于构筑

人生大厦的“上层建筑”，存在于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之中。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对学生的成长

成才产生不利影响。思政课要突出问题导向意识，

在教学设计和教学内容上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

力，以解决学生学习、生活、人际交往、考研就业等

实际困难为契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根据院系实际情况建立《学生思想道德能力培

养手册》档案。将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政治课考试

成绩、三下乡、义务劳动、顶岗支教、党员活动日、团

日活动等实践表现情况，以及学生思想政治能力发

展中存在的不足、老师的帮扶措施如实记录。将其

作为关注学生成长的重要依据，在学生评先评优、

入党、应征入伍、就业时作为思想政治素质鉴定的

依据材料，也可将此材料装入学生毕业档案，以备

用人单位全面考察毕业生时使用。思想政治教育

要重点关注五类特殊学生：心理障碍学生、学习障

碍学生、人际交往障碍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

职就业困难学生。思想政治课教师可以通过调研

学生本人，与辅导员、团支部书记对接，访谈家长，

全面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找出他的主要问题，以

思想政治教育为目的，以帮扶为手段，让学生在思

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充满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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